
案例一：監守自盜 林務局員工涉南投最大盜林案 

2016-08-31 【綜合報導 南投】 

    南投檢警 8月 30 日破獲歷年來最大的盜林集團。集團涉嫌買通杉

林溪遊樂區與林務局員工，假修路、真盜伐。杉林溪後山上萬公頃珍

貴林地，成為集團盜採樂園長達十年，並將盜伐林木，拿到藝品店經

營販售，初估預計，獲利破億。 

    檢調人員直闖盜林集團的大本營，發現大量檜木等珍貴木材，此

外還有霰彈槍兩枝及大量的子彈，保育類動物山羌、長鬃山羊的屍體。

為躲避警方攔查，利用深夜運送且經常變換運輸方式，甚至以拖吊車

將載著贓木的箱型車拖吊方式運送。 

    檢、警、調經一年偵查、蒐證與監控，大規模搜索，8月 30日查

獲大量珍貴林木及藝品，逮捕十二名男子及兩名女子，身分包括杉林

溪遊樂區員工、林務局巡山人員和退休教師。林務局表示未來將加強

巡視密度，也與當地族人共管機制，避免盜林集團盜伐珍貴林木。呼

籲民眾，如有發現盜伐，應即向警方或林務單位聯繫，共同守護森林

環境。 

 摘自：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http://titv.ipcf.org.tw/news-23539 

 

 

 

 



 

案例二：重罰可惡山老鼠！法官罕見判罰 1.53 億元 

新頭殼 newtalk | 陳龍棋 台中報導 

發布 2019.02.12 | 17:26 

    台中警方循線查獲 6人組成的山老鼠集團，其中以 33歲周姓男子

為首，雇用越南籍勞工，盜採台灣扁柏，台中地方法院在今日判處 3

年 6個月至 1年 8個月不等有期徒刑，罰款共計高達 1.53億臺幣，且

全案仍可上訴。 

    根據台中地方法院的判決書指出，此山老鼠集團成員年齡範圍廣

泛，最小只有 26歲，最大則是 42歲。從民國 105年底開始，先雇用

越籍勞工，前往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大甲溪事業區第 6 林班地內，

竊取台灣扁柏，待盜採換算約台幣 268 萬 1221元的木材後，再通知周

男搬運下山，之後周男指使賴男、洪男及劉男租車搬運變賣後，共獲

得 50萬贓款。 

    警方於山老鼠集團第二次行竊時將之繩之以法。105 年 12月 13日

周男再次竊取扁柏，且行竊手法與第一次雷同，首先由越籍勞工上山

盜採後，再由集團成員運送下山；下山時則有成員黃男及賴男開前導

車警戒，周男等人負責在後載運木材，但台中警方早在和帄區梨山圓

環前佈下攔檢點，在攔截黃男及賴男後，因沒有在車上發現不法贓物，

只能放行，賴男隨即通報周男棄車潛逃。 

    警方隨後在台 8 線 78公里處找到周男運送的贓車，並且查扣車上

https://newtalk.tw/news/author/%E9%99%B3%E9%BE%8D%E6%A3%8B


的 17 塊扁柏，進而查獲集團的 6名成員，此案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後被檢方依森林法起訴。 

    法官認為，嫌犯不顧自然生態維護不易，嚴重侵害國家森林資源，

依違反森林法判刑，另依法得併科贓金加重 10倍以上、20倍以下罰金；

嫌犯刑責方面，主嫌周男被判以 3年 6 月徒刑、併科罰金 3000萬，26

歲賴男 2年 4月徒刑、併科罰金 3200 萬，洪男 2年徒刑、併科罰金 2800

萬，劉男 1年 8月徒刑、併科罰金 2681 萬，36歲賴男與黃男各判刑 1

年 9月徒刑、各併科罰金 1816萬元，全案仍可上訴。 

摘自網路新聞：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2-12/206142 

 

 

 

案例解析：森林法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二條修正介紹 

 
文 / 林務局 黃鏡諺 

壹、前言 

  查森林法之立法意旨，係在保育森林資源，維持森林植被自然原

貌，維護森林資源永續利用，及確保水源涵養及水土保持等目的而制

定。本次修正森林法第 50 條及第 52 條規定，頃因 101 年間，擁有

珍貴檜木資源分布之宜蘭南山地區，發生山老鼠為了竊取檜木樹瘤而

伐倒千年神木，該案由林務局所屬森林護管員主動查報，並由羅東林



區管理處啟動檢、警、林帄臺，報請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

偵辦，在各方通力合作且歷時逾 2 個月的埋伒、取締後，終於一舉成

功破獲整個山老鼠盜伐與銷贓集團；山老鼠為了一己之私，利用國有

林地廣袤且容易逃竄的特性，進入海拔超過二千公尺的深山森林中，

將豎立超過千年的檜木伐倒，經過媒體報導而引發國人關注森林資源

維護等問題。林務局李局長桃生在親赴南山地區勘察並目睹神木遭伐

倒的情況後，於現場感慨表示「深感憤怒且痛心」，也因此決心推動修

正森林法第 50 條及第 52 條，宣示將加重竊取紅檜、扁柏、牛樟等

珍貴樹木者之刑責，以使森林法能有效發揮其保育森林資源之立法目

標。 

  據法務部資料統計近 1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違反森林法第 

52 條案伔，判決確定有罪人數合計為 3,176 人，判刑 1 年以下者計 

2,894 人，比例達 91 ％；判刑 1 年以上未滿 2 年者計 255 人，比

例佔 8 ％；判刑 2 年以上者計 27 人，比例僅佔約 1 ％，比例相距

懸殊並凸顯法院對於類此案伔確有量刑過輕等問題。復鑑於森林資源

具有國土保安、調節氣候、生物多樣性保育等多種公益及經濟效用；

又竊取森林主、副產物之行為人與銷贓集團間，有密切之關聯，其收

受、搬運、寄藏、故買或媒介等不法行為對森林之危害相當嚴重，導

致竊取林木行為日熾，其破壞國家重要資源及環境，相較一般竊盜或



贓物行為之危害更甚，依現行刑法普通竊盜罪及贓物罪處罰，尚難有

效遏阻。此外，近年來國有林紅檜、扁柏、紅豆杉及牛樟等珍貴樹種

之木材，價格昂貴，竊取及銷贓行為之不法獲利應予積極遏止，惟以

現行處罰尚難遏阻違法案伔發生，且未能彰顯珍貴林木於環境資源重

要性， 林務局於 101 年針對森林法第 50 條及第 52 條，有關違犯

竊取森林主、副產物罪之刑責，提出相關修正草案，並循法律案之法

制作業程序報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陳上級機關行政院審查通過後，

於 103 年 5 月 29 日函請立法院審議。 

  相關修正草案經立法院審議約一年之時間後，立法院第 8 屆第 7 

會期於 104 年 4 月 21 日三讀通過「森林法第 50 條及第 52 條」

修正案，並於 104 年 5 月 6 日總統府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52231 

號令修正公布，自 104 年 5 月 8 日生效實行。爾後竊取森林主、副

產物及收受贓物等行為，原規定係依刑法規定處斷，修正後均改依本

法論罪科刑，明定刑度提高為 6 月以上 5 年以下之有期徒刑，並新

增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金；另將現行違犯第 52 

條之加重竊取森林主、副產物罪之刑度提高至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

期徒刑，增訂竊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貴重木者，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為有效遏止再犯，供竊取之器材及設備不問屬於犯人與否，一

律沒收。 



貳、修正條文及逐條說明 

一、森林法第 50 條修正說明 

（一）第 50 條修正條文如下： 

  竊取森林主、副產物，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媒介贓物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

下罰金。 

  前項竊取森林主、副產物之未遂犯罰之。 

（二）第 50 條修正說明： 

  現行條文前段規定，有關竊取森林主、副產物者，係依刑法規定

處斷，該當於第 320 條普通竊盜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0 元以下罰金，惟係向刑法借刑。如處拘役或罰金，行為人因未受

一定程度之自由刑而未知警惕，常有再犯之虞；又考量森林資源具有

國土保安、水土保持、涵養水源、調節氣候、生物多樣性保育、林產

經濟等多種公益及經濟效用，為保土減災及維護國家森林資源，確有

將竊取森林主、副產物案伔之刑罰級距提高，並限縮為僅處以有期徒

刑之必要性。 

  有鑑於市面上奇木、藝品店販賣貴重木之木製品情形大增，恐有

竊取林木集團與幕後銷贓集團間，進行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媒

介等不法銷贓之行為，間接助長竊取林木歪風使贓物價格奇貨可居且



查緝困難；衡諸現行森林法第 50 條規定，係依刑法規定處斷，但刑

法之普通竊盜罪刑責重於贓物罪，導致查獲竊取林木集團時，僅由一

至二人就實際施行竊取林木行為予以認罪，其他多數人則陳稱僅施行

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媒介等行為。又刑法第 349 條第 1 項收

受贓物與第 2 項搬運、寄藏、故買或媒介贓物者，依其情節程度分別

處罰，惟在違反森林法之犯罪態樣上，往往以借貸、受贈或租賃等方

式，於藝品店等第三地點擺設進行販售，俟牟利後再行分贓等情事發

生，此等收受贓物之行為，就整個作業分工，同屬侵害森林所有人財

產權之違法態樣，在刑罰上實應給予相同之評價。而不法銷贓行為，

係屬對竊盜之事後加工行為，與竊取森林主、副產物者，均為對於被

害人財產權之侵害，在法益侵害及保護上，並無明顯輕重差異，爰於

第一項明定竊取森林主、副產物，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媒介贓

物者，刑度為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以遏阻不法。 

  現行條文後段關於「牙保」，乃古時居間介紹、媒介、伓介之用語，

社會大眾難以望文生義致無法發揮法律規範作用，爰參酌刑法妨害風

化罪章、賭博罪章及妨害自由罪章等關於居間介紹、伓介等規定，將

「牙保」修正為「媒介」。 

  鑑於近年來國有林紅檜、扁柏、紅豆杉及牛樟等珍貴樹種之木材，

均已騰貴，進行竊取與不法銷贓行為之獲利甚鉅，允宜增訂罰金刑，



以強化遏止效果，經衡酌前述貴重木之林木市場價格、刑罰級距、與

實務上所查獲之竊取與銷贓集團獲利情形等因素，並參酌野生動物保

育法第 40 條、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規定，爰於第 1 項後段增訂併

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金之規定，以有效懲治不法。 

  此外，刑法第 320 條有關普通竊盜罪之規定，亦處罰未遂犯，爰

新增第 2 項，針對竊取森林主、副產物之未遂犯罰之。 

二、森林法第 52 條修正說明 

（一）第 52 條修正條文如下： 

  犯第五十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贓額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罰金： 

一、於保安林犯之者。 

二、依機關之委託或其他契約，有保護森林義務之人犯之者。 

三、於行使林產物採取權時犯之者。 

四、結夥二人以上或僱使他人犯之者。 

五、以贓物為原料，製造木炭、松節油、其他物品或培植菇類者。 

六、為搬運贓物，使用牲口、船舶、車輛，或有搬運造材之設備者。 

七、掘採、毀壞、燒燬或隱蔽根株，以圖罪跡之湮滅者。 

八、以贓物燃料，使用於礦物之採取，精製石灰、磚、瓦或其他物品

之製造者。 



  前項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森林主產物為貴重木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併科贓額

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罰金。 

  前項貴重木之樹種，指具高經濟或生態價值，並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樹種。 

  犯本條之罪者，其供竊取之器材及第一項第六款之牲口、船舶、

車輛，或有搬運造材之設備，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項第五款所製物品，以贓物論，並沒收之。 

  第五十條及本條所列刑事案伔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偵查中供

述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

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該案之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以經檢察官事先同

意者為限，就其因供述所涉之犯罪，減輕或免除其刑。 

（二）第 52 條修正說明： 

  本條第 1 項係規定加重竊取森林主、副產物罪，為第 50 條第 1 

項之加重條伔，現行條文就犯本條之罪者，其有關收受、搬運、寄藏、

故買或媒介贓物者，應以第 50 條規定依刑法處斷，惟文字內容易產

生認定上之疑義，爰修正第 1 項序文前段文字，以臻明確。 

  復鑑於行為人竊取森林主、副產物，非僅砍伐林木之單一行為，

常伴隨著壓毀周邊林木、挖掘根株與擅開道路等造成水土流失與環境



破壞之行為，對於國土保安與森林資源之危害甚鉅，竊取林木之行為

人以一己之私伐倒或竊取，造成珍貴森林資源難以回復之損失，以現

行第 52 條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尚難遏阻違法案伔，未

能彰顯森林資源之重要性，爰修正第一項刑度為 1 年以上 7 年以下，

併科贓額提高為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罰金，以為預防並具嚇阻功效。 

  第 3 項新增。國有林之紅檜、扁柏、紅豆杉及牛樟等珍貴樹種，

或為柏檜類北半球分布最南界，或為天然下種及人工育苗不易致林分

更新困難，且須經數百年生長始成巨木，不僅為高經濟且在生態上有

其特殊價值，爰對於竊取貴重木者，予以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罰金

亦提高為贓額 10 倍以上 20 倍以下，以為遏阻。 

  第 4 項新增。基於前項貴重木之樹種，常因木材市價、社會經濟

環境及林木具特殊園藝景觀價值等因素而隨之變遷，有因應未來不同

時期需求變化而保持彈性靈活運用之必要。惟貴重木之樹種，因涉及

犯罪行為之構成要伔內容，為避免空白授權並符合大法官釋字第 680 

號解釋之授權明確性原則意旨，爰增訂本項，明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具高經濟或生態價值之樹種。 

  第 5 項新增。依現行法令，沒收供犯罪所用之物，僅能以刑法第 

38 條規定，就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者，予以沒收，惟考量現行實務與

查緝現況，犯罪行為人常以租賃或借用車輛、器具等方式進行犯案，



該等犯罪工具，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致無法沒收而使行為人得一

再使用，造成再次犯罪之機會大增；復衡諸森林為臺灣的命脈，佔國

土面積達百分之五十九，具有國土保安、水土保持、涵養水源、調節

氣候、生物多樣性保育、林產經濟等多種公益及經濟效用，且近年來

極端氣候影響，天災頻仍，使保育森林資源與自然生態之「環境法益」

觀念，成為國人普遍之共識，一旦森林資源遭竊取，其效用將消失殆

盡；考量採絕對沒收，雖有侵害第三人財產權之虞，但能使第三人對

於出借或租用器具予犯罪行為人，須承擔遭沒收之風險，因而有所警

惕，進而促使犯罪行為人無法利用此一途徑規避責伕，使國有森林資

源受到保護，有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依比例原則及法益權衡原則，

排除刑法第 38 條第 3 項規定，並參酌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第 43 條、

環境用藥管理法第 45 條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8 條等規定，採「絕

對沒收」原則，明確規範犯本條之罪者，其供竊取之器材及第 1 項第 

6 款之牲口、船舶、車輛，或有搬運造材之設備，不問屬於犯人與否，

沒收之；針對絕對沒收，當事人間如有爭議，仍可循民事訴訟程序解

決，以為救濟。 

  另外，這次的修正草案於 104 年 4 月 1 日在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會議中進行討論與審議時，席間有委員提出針對山區實際從事盜伐工

作者，往往都是處於社會弱勢的人，真正在幕後銷贓且獲得鉅額利益



的人，卻無法將其揪出等實務問題，為杜絕此一現象，因此參照證人

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增訂第 7 項規定，就違反森林法第 50 條或第 

52 條的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在檢察官進行刑事偵查程序時，提供與案

情有關的待證事項，或同案的其他犯罪行為人之犯罪事證，使檢察官

能夠加以追訴者，經過檢察官同意後，可減輕或免除其刑。透過這個

規定，使從事山中竊取森林主副產物之犯嫌，能夠向檢方供出盜伐集

團的主事者或負責人，以換取減輕或免除其刑，將可澈底糾出背後操

控者，一舉殲滅、瓦解盜伐集團。 

參、預期效果與結語 

  透過這次森林法之修正，已大幅提高竊取森林主、副產物及 收受

贓物等行為之有期徒刑刑度與罰金金額，預期可發揮刑罰威嚇之效果，

彰顯森林資源之重要性並進而維護國土保安與森林之公益及經濟效

用。 

  森林所發揮之公益與經濟效用，是屬於全體國民所共同享有，林

務局透過修正森林法，已經設下相當重之刑責以威嚇山老鼠，主管機

關對於遏阻犯罪雖責無旁貸，惟單靠政府力量仍不足以全面杜絕不法，

為加深社會大眾對於保育森林資源之意識，並加深民眾對於竊取森林

主、副產物罪之刑度已大幅提高之觀念，在此呼籲各級主管機關暨所

屬人員，以及民間有志之士等個人或團體共同協助廣為宣導，讓全民



一起守護及愛護山林，以達到防杜犯罪之效。 

摘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https://www.coa.gov.tw/ws.php?id=2503032 

 

二、貪汙治罪條例 

    第 4 條：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

正利益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 

    第 12 條：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或所圖

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新臺幣五萬元以下者，減輕其刑。 

犯前條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罪，情節輕微，而其行求、期

約或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在新臺幣五萬元以下者，亦

同。 

     第 13 條：直屬主管長官對於所屬人員，明知貪污有據，而予以

庇護或不為舉發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公務機關主管長官對於受其委託承辦公務之人，明知貪

污有據，而予以庇護或不為舉發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https://www.coa.gov.tw/ws.php?id=2503032


叁、貼心小叮嚀： 

    伕何貪瀆案伔均是當事人「起心動念」，涉犯貪瀆案伔，不

但要追究貪污治罪條例相關刑責，尚須追討不法所得；貪心的下

場是： 

一、喪失退休金。 

二、喪失公務人員身分及工作權。 

三、追討不法利得(含不正利益) 

四、入監服刑。 

五、家人受辱。 

籲請同仁遵守規定、廉潔自持，以維護個人清譽及機關聲譽。 

 


